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建设智慧审判管理综合平台采购意向

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，根据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【2020】8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11至12月采购意向公开如下：
采购单位：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采购项目名称：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智慧审判管理综合平台采购项目

采购需求概况：为快速推进洛阳辖区法院智慧审判管理体系建设，健全数字化多维度法院业务监管分析，构建数助政务决策机制，加强对审判运行态势的分析研判，强化统筹协调，实现司法智慧治理，充分发挥审判管理的重要作用，完善审判绩效考评机制，激励干警担当作为、勤勉履职，实现法院业务全面提质增效，支撑法治社会建设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《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（2021-2025）》，最高法《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拟借助信息化手段，集中建设智慧审判管理综合平台。

质效指标监管精细化。形成“用数据说话、用数据决策、用数据管理、用数据创新”的科学司法治理机制，从指标监管角度动态展示辖区、法院、庭室、法官等多维度的业务指标数据情况、变化情况以及横向、纵向排名情况，及时突出审判预警风险，为审判管理工作提供有力抓手，从而实现法院业务全面提质增效。

司法趋势分析常态化。对热点案由进行智能分析，深入分析司法数据与社会发展数据间的规律性联系，高效准确获取审判运行趋势，揭示司法案件、司法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，预警社会治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，让司法大数据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的“风向标”。

绩效考核计算科学化。打造智能化、精细化的审判绩效管理，服务于法院绩效考核管理部门，帮助其方便、全面、准确的完成客观考核指标的计算以及主观评价流程，对全院干警工作绩效进行科学评估和智能化管理，实现绩效考核全过程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为法院审判绩效管理提供准确、可信的数据支持。
预算金额：371.20万元（中院146.2万元；基层法院225万元）。

预计采购时间：2024年1月

